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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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政策措施（修订）
（征求意见稿）

一、支持补链强链。对新、改、扩建且符合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属汽摩轻量化、高端铝箔、再生铝保级利用、电线电缆、高性能铝合金（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光伏等）、铝制家居、3C电子产品等涉铝精深加工领域的项目，按新购置大型设备投资额的5%给予奖补资金，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现有企业实施关键核心设备和平台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升级改造且总投资额不低于500万元的，按项目新购置设备或新建立平台投资额的5%给予奖补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支持提能升级。对年度产值首次跨过10亿元、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台阶的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30万元、100万元、2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四川省民营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国家、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新入选国家、省级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5G应用等领域典型案例、示范项目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鼓励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本地企业向加工贸易类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外地加工贸易企业落地广元，对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资金补助。
三、支持外铝入广。我市企业自行通过铁海联运或铁路运输方式进口铝锭和再生铝原料的，东向海铁联运按照3000元/20英尺集装箱、6000元/40英尺集装箱补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按照1929元/20英尺集装箱、4710元/40英尺集装箱补贴，中欧（亚）铁路运输按照9000元/40英尺集装箱补贴。对企业进口铝锭和再生铝原料过程中，发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按照实际支付费用的70%给予补贴。对通过铝交易中心引进市外（国内相关地区）铝锭和再生铝原料的物流或贸易企业，每吨给予55元物流补贴。对通过广元铝贸易和交易平台购买铝锭熔炼后就地进行精深加工的企业，每吨铝锭给予50元熔炼补贴（生产外销铝棒、合金锭、大扁锭等产品的除外）。对入驻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西部再生铝贸易中心的企业，前三年给予租赁费50%、物业费100%补贴。
四、支持研发创新。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且排序前三的单位或个人的科技成果，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资金补助。对获得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且排序第一的单位或个人的科技成果，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资金补助。对新获批、考评优秀等次的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创新平台分别给予不超过200万元、5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同一企业同一年度不重复享受。对在四川省铝基新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的企业，每次按检测费用的2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
五、支持品牌创建。对新认定国家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的企业，给予2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国家、省级、市级绿色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国家、省级绿色设计产品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独角兽”企业给予5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给予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20万元奖励。
六、支持质量提升。对荣获国家专利奖的市内企业（单位），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认定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个专利给予2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天府名品”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对新获评中国质量奖、天府质量奖、市长质量奖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5万元奖励。对新主导制定国际、国家、行业、团体标准的，分别给予50万、30万、15万、10万元奖励，对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团体标准的，分别给予最高20万、10万、5万、2万元奖励。
七、支持企业融资。鼓励担保公司按市场化原则为铝基新材料生产和贸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需的流动资金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对企业担保费用按照企业所付年度担保费用的50%进行补助，原则上担保费率最高不超过2%，单个企业每年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进行贴息支持，以企业在金融机构融资额为基数，按照当期基准利率的10%进行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单个企业贴息总金额最高不超过400万元。
八、支持绿色发展。我市留存的天然气气量，重点支持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对电解铝行业新创建环保绩效A级的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鼓励企业开展碳足迹认证、碳排放核查，对通过欧盟CBAM碳关税认证的企业，认证费用按照5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20万元。科学有序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新建装机规模不低于1万千瓦的铝产业企业用户侧储能项目（铅蓄项目除外），按照装机规模给予10元/千瓦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九、支持开放合作。支持企业购买国内外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科技成果实施转化，按照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的1%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鼓励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对企业用以拓展国际市场的推广费用、认证费用、报关费用、贸易咨询费用等，按照5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企业参加铝基新材料产业国际和国内大型博览会、产品展销会，每个标准展位给予企业1万元奖励，最高分别不超过5万元、3万元。
十、强化人才支撑。市内铝基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各类人才引进、培养、激励与服务保障，全面适用《广元市支持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等人才支持政策。市、县（区）铝基新材料产业专班配备人才服务专员，给予“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与申报辅导服务。
本措施所需财政奖补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奖补资金均不含国省奖补的资金，市、县（区）另有规定的，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措施出台后，制定配套实施细则落实。
本措施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2026年x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